
實踐大學標售臺北市中山區不動產投標審查表 

 
 

 

審查項目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

一、投標信封（密封、標號不可缺漏、塗改挖補；姓 
名、住址需填寫）    

二、投標保證金繳納票據    
為金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支票、本票、郵局匯票 
（正本）    

受款人為「實踐大學」    

金額不低於公告投標保證金    

三、投標人身分證明文件 

自
然 
人 

身分證影本 
   

 

法
人 

(一)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   

或(二)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表影本    

四、公告標售之不動產如為平均地權條例第79條之1
所規定之住宅者，私法人應檢附投標住宅房屋 
應附具之切結書 

   

五、投標單 

為本校規定格式之投標單。1標單、1標號    

勾填不動產標示、標號與投標封套相同    
投標人姓名、印章、自然人及法人統一編號（無 
則免填）均相符且無缺漏    

無投標金額以外之其他欄位塗改未認章或經認章 
而無法辨識情形    

無註明其他條件或期限    

六、投標金額 

投標金額為中文大寫、無塗改挖補、無使用鉛筆    
投標金額不得低於底價    

七、當場依證件書面審查無投標須知第七點所列其他 
無效事由    

審查結果 合格 不合格 審查人： 日期： 

 

標號  投標人  

 




